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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位于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地块总调查面

积为 13777.37m2。地块分为两个部分，地块 1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块中心桩

号为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地块 1北侧为地块 2，隔地块 2为大桥

路，隔路为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城山地块（根据《赤岸镇城山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报告（备案稿）》（2021.8）及《关于赤岸镇城山地块调查结果通知》（2021.9.17）

得知，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经采样检测后所有数据均达标，不属

于污染地块，地块符合居住用地要求，因此城山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不

大，不进行具体分析）、赤岸镇菜市场、临时停车场、华川宿舍及综合楼，隔溪为

闲置待建建设用地，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地块 2 调查面积为

2202.93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地块 2北侧为工

业区，地块南侧为地块二级成山地块，地块西侧为吴溪，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地，

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 1在 2006年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

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

除，至今平整为道路，其余区域均为山坡及水坑；地块 2在 2006年前一直为小山坡

和土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

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2013年地块东北侧搭建临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场，

于 2020年拆除至今，其余区域依旧为山坡。根据义乌市赤岸镇人民政府规划说明文

件，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根据《浙

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

本地块拟规划为商住用地，为敏感用地，属于浙环发【2021】21号文件中的甲类地

块，应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因此，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义乌市

赤岸镇人民政府委托，对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为摸清场地内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受赤岸镇人民政府委托，我单位根据场地内

污染源分布等情况的调查分析，经过资料收集、现场勘察、现场走访、资料分析，并委

托杭州质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其中钻孔委托上海杰狼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完

成土壤和地下水初步采样监测。我公司根据检测单位采样检测相关记录，检测报告，质

控报告等资料编制了《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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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摸清调查区域历史使用情况；

2、对调查区域进行污染监测，确定地块主要污染因子；

3、确定调查区域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4、确定调查区域土壤及地下水的关注污染物和污染区域；

5、根据调查区域规划利用要求，采用相应的评判标准，结合保护人体健康等要

求，明确调查区域是否受到污染，是否需要修复，是否符合相应用地用途要求，为

后期地块开发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2.1.2调查原则

对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的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调查以及初步采样分

析，以核查其污染物浓度是否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相关标准，并且经过分析确认

该地块是否满足相应用地用途要求。

本调查遵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中的基

本原则即：

1、针对性原则：针对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的土壤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

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本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调查，

保证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本次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位于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地块总调查面

积为 13777.37m2。地块分为两个部分，地块 1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块中心桩

号为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地块 1北侧为地块 2，隔地块 2为大桥

路，隔路为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城山地块（根据《赤岸镇城山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报告（备案稿）》（2021.8）及《关于赤岸镇城山地块调查结果通知》（2021.9.17）

得知，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经采样检测后所有数据均达标，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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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污染地块，地块符合居住用地要求，因此城山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不

大，不进行具体分析）、赤岸镇菜市场、临时停车场、华川宿舍及综合楼，隔溪为

闲置待建建设用地，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地块 2 调查面积为

2202.93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地块北侧为工业

区，地块南侧为地块二级成山地块，地块西侧为吴溪，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地，

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

调查红线区域边界拐点坐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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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红线总体及局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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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边界拐点坐标

拐点

编号

CGCS2000坐标系

X Y 经度 纬度

地块 1（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

J1 3226343.9161 502436.1572 120.025039 ° 29.154035 °

J2 3226358.5640 502845.0043 120.029241° 29.154167 °

J3 3226237.4655 502866.7876 120.029465° 29.153074 °

J4 3226235.3208 502853.5197 120.029329° 29.153055 °

J5 3226233.2366 502853.8460 120.029332° 29.153036 °

J6 3226232.8865 502848.2505 120.029274° 29.153033°

J7 3226328.1380 502833.6520 120.029125° 29.153892°

J8 3226328.1306 502833.4449 120.029122 ° 29.153892°

J9 3226330.3303 502833.1078 120.029119° 29.153912°

J10 3226328.0738 502770.1260 120.028472 ° 29.153892°

J11 3226321.1356 502576.4688 120.026481° 29.153830°

J12 3226319.0028 502516.9362 120.025869° 29.153810°

J13 3226318.4647 502501.9172 120.025715° 29.153806 °

J14 3226343.9757 502501.8902 120.025715° 29.154036°

J15 3226338.6413 502436.5314 120.025043° 29.153988 °

地块 2（调查面积为 2202.93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

J16 3226351.4907 502435.6278 120.025034 ° 29.154104 °

J17 3226354.4509 502508.5581 120.025783 ° 29.154130 °

J18 3226360.3593 502844.6991 120.029238° 29.154183°

J19 3226358.5640 502845.0043 120.029241° 29.154167°

J20 3226343.9161 502436.1572 120.025039° 29.154035°

2.3调查依据

2.3.1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修正，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4）《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2017

年 7月 1日起施行；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

（6）《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2012年 11月 26日起施行；

（7）《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

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2014 年 5 月 14 日；

（8）《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14]47

号，2014年 6月 1日；

（9）《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8号，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10）《关于发布<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的公

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年第 78号，2014年 11月 30日起施行；

（11）《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原环境保

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12）《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3号，

2018年 8月 1日起施行；

（13）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

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14）关于印发《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等 4 项技术文件的通知，

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5）《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

（16）《关于开展建设项目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通知》，浙环发[2008]8 号文

件，2008 年 9 月 2 日；

（17）《关于开展全省场地污染排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12]405号；

（18）关于印发《浙江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环

发[2018]7号，2018年 4月 26日起施行；

（19）《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

发〔2016〕47 号；

（20）《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

估报告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表的函》，2019 年 6 月 17 日；

（21）《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

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浙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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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0]122 号；

（22）《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2021年

12月 28日）。

（23）《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浙发改规划（2021）250号），2021年 6月 17日）；

（24）《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2021年工作计划》（浙土壤

办[2021]2号）；

（25）《关于印发<浙江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浙环函[2020]122

号）。

（26）《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的通知》（浙环发（2021）20号）

（27）《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做好贯彻落实《浙江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和《浙江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金环函（2022）5号））

2.3.2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4）《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评审指南》（环办土壤[2019]63号）；

（6）《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保部公告 2014

年第 78号；

（7）《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

报告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表的函》（2019年 6月 17日）；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0）《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国家环保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11）《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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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13）《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1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7）《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2012.12）；

（18）《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 33/T 892-2013）

（19）《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MT/T 18314-2009）；

（20）《污染场地勘察规范》（DB 11/1311-2015）；

（21）《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DZ/T0148-2014）；

（22）《岩土工程勘查规范》（GB 50021-2001）；

（23）《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24）美国环保署区域筛选值（2020年 05月）；

2.3.3其他相关资料

（1）《义乌市赤岸镇报国西路南地块综合楼、宿舍一、宿舍二、地下室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详勘)》（2019年 4月）(距离本地块西侧约 53m)；

（2）访谈资料及收集的相关资料。

2.3.4执行标准

1、土壤环境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规定，第一类用地：包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

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

地等；第二类用地：包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

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

施用地（U），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

与广场用地（G）（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

调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为第一类用地，因此调查地块土壤评价标

准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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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 1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执行，多氯联苯土壤评价标准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2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执

行；锌、总铬在（GB36600-2018）中未给出筛选值，参考执行《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DB33/T892-2013) 中表 A.1中“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具体标准见

表 2.3-1。

表 2.3-1 土壤污染物执行标准值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 编号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DB33/T 892-2013表A.1中

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

执行标

准值筛选值 管制值

基本项目

重金属和无机物

1 砷 7440-38-2 20 120 / 20

2 镉 7440-43-9 20 47 / 20

3 铬（六价） 18540-29-9 3.0 30 / 3.0

4 铜 7440-50-8 2000 8000 / 2000

5 铅 7439-92-1 400 800 / 400

6 汞 7439-97-6 8 33 / 8

7 镍 7440-02-0 150 600 / 150

挥发性有机物

8 四氯化碳 56-23-5 0.9 9 / 0.9

9 氯仿 67-66-3 0.3 5 / 0.3

10 氯甲烷 74-87-3 12 21 / 12

11 1,1-二氯乙烷 75-34-3 3 20 / 3

12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2 6 / 0.52

13 1,1-二氯乙烯 75-35-4 12 40 / 12

1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66 200 / 66

1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31 / 10

16 二氯甲烷 75-09-2 94 300 / 94

17 1,2-二氯丙烷 78-87-5 1 5 / 1

18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6 26 / 2.6

19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6 14 / 1.6

20 四氯乙烯 127-18-4 11 34 / 11

21 1,1,1-三氯乙烷 71-55-6 701 840 / 701

22 1,1,2-三氯乙烷 79-00-5 0.6 5 / 0.6

23 三氯乙烯 79-01-6 0.7 7 / 0.7

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0.05 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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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氯乙烯 75-01-4 0.12 1.2 / 0.12

26 苯 71-43-2 1 10 / 1

27 氯苯 108-90-7 68 200 / 68

28 1,2-二氯苯 95-50-1 560 560 / 560

29 1,4-二氯苯 106-46-7 5.6 56 / 5.6

30 乙苯 100-41-4 7.2 72 / 7.2

31 苯乙烯 100-42-5 1290 1290 / 1290

32 甲苯 108-88-3 1200 1200 /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

108-38-3

106-42-3
163 500 / 163

34 邻二甲苯 95-47-6 222 640 / 222

半挥发性有机物

35 硝基苯 98-95-3 34 190 / 34

36 苯胺 62-53-3 92 211 / 92

37 2-氯酚 95-57-8 250 500 / 250

38 苯并[a]蒽 56-55-3 5.5 55 / 5.5

39 苯并[a]芘 50-32-8 0.55 5.5 / 0.55

40 苯并[b]荧蒽 205-99-2 5.5 55 / 5.5

41 苯并[k]荧蒽 207-08-9 55 550 / 55

42 䓛 218-01-9 490 4900 / 490

43 二苯并[a,h]蒽 53-70-3 0.55 5.5 / 0.55

44 茚并[1,2,3-cd]芘 193-39-5 5.5 55 / 5.5

45 萘 91-20-3 25 255 / 25

其他项目

1 锑 7440-36-0 20 180 / 20

2
石油烃

（C10-C40）
- 826 5000 / 826

3 总铬 7440-47-3 - - 250 250

4 pH值 - - - / /

5 硫化物 - - - / /

6 锌 - - - 3500 3500

7 多氯联苯（总量） - 0.14 1.4 / 0.14

8 氨氮 - - - / /

9 总氮 - - - / /

10 总磷 - - - / /

2、地下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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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依据我国地下水质量状况和人体健康 风

险，参照生活饮用水、工业、农业等用水质量要求，依据各组分含量高低（pH 除外）

将地下水质量划分为五类：Ⅰ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低，适用于各种用途；Ⅱ类地

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低，适用于各种用途；Ⅲ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中等，以

GB5749-2006 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Ⅳ类地下

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

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为生活饮用水；Ⅴ类地下水化

学组分含量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经了解，本次调查区域地下水未分区，不作为饮用水源使用也不开发利用，因

此调查区域地下水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对标

分析，部分指标在《地下水质量标准》中无相关标准，则参考其他标准。参考的优

先顺序依次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

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美国 EPA筛选值。具体标

准见表 2.3-2。

表 2.3-2 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及限值 单位：mg/L

序号 项 目 标准值 标准来源

1 pH
5.5≤pH≤6.5

8.5＜pH≤9.0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

2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650

3 溶解性总固体/(mg/L) ≤2000

4 硫酸盐/(mg/L) ≤350

5 氯化物/(mg/L) ≤350

6 铜/(mg/L) ≤1.5

7 锌/(mg/L) ≤5.0

8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mg/L) ≤0.01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3

10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mg/L) ≤10.0

11 氨氮（以 N 计）/(mg/L) ≤1.5

12 硫化物/(mg/L) ≤0.1

13 钠/(mg/L) ≤400

14 亚硝酸盐（以 N 计）/(mg/L) ≤4.8

15 硝酸盐（以 N 计）/(mg/L) ≤30

16 汞/(mg/L) ≤0.002

17 砷/(mg/L)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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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镉/(mg/L) ≤0.01

19 铬(六价) /(mg/L) ≤0.1

20 铅/(mg/L) ≤0.1

21 三氯甲烷/(μg/L) ≤300

22 四氯化碳/(μg/L) ≤50.0

23 苯/(μg/L) ≤120

24 甲苯/(μg/L) ≤1400

25 镍/(mg/L) ≤0.10

26 锑/(mg/L) ≤0.01

27 二氯甲烷（μg/L） ≤500

28 1,2-二氯乙烷（μg/L） ≤40.0

29 1,1,1-三氯乙烷/(μg/L) ≤4000

30 1,1,2-三氯乙烷/(μg/L) ≤60

31 1,2-二氯丙烷（μg/L） ≤60

32 氯乙烯/(μg/L) ≤90

33 1,1-二氯乙烯（μg/L） ≤60.0

34 三氯乙烯/(μg/L) ≤210

35 四氯乙烯/(μg/L) ≤300

36 氯苯/(μg/L) ≤600

37 邻二氯苯/(μg/L) ≤2000

38 对二氯苯/(μg/L) ≤600

39 乙苯（μg/L） ≤600

40 二甲苯（总量）/(μg/L) ① ≤1000

41 苯乙烯/(μg/L) ≤40

42 苯并(a)芘/(μg/L) ≤0.50

43 苯并[b]荧蒽/(μg/L) ≤8.0

44 萘/(μg/L) ≤600

45 石油类（mg/L） ≤0.5
《地表水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标准

46 1,1-二氯乙烷/(mg/L) 0.23

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

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

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47 1,1,1,2-四氯乙烷/(mg/L) 0.14

48 1,1,2,2-四氯乙烷/(mg/L) 0.04

49 1,2,3-三氯丙烷/(mg/L) 0.0012

50 苯胺/(mg/L) 2.2

51 2-氯酚/(mg/L) 2.2

52 硝基苯/(mg/L) 2

53 苯并[a]蒽/(mg/L) 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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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苯并[K]荧蒽/(mg/L) 0.048

55 二苯并[a,h]蒽/(mg/L) 0.00048

56 茚并[1,2,3-c,d]芘/(mg/L) 0.0048

57 䓛/(mg/L) 0.48

58 石油烃(C10-C40)/(mg/L) 0.6

59 顺-1,2-二氯乙烯/(μg/L) 370

美国 EPA筛选值
60 反-1,2-二氯乙烯/(μg/L) 110

61 氯甲烷/(μg/L) 190

62 总铬（μg/L） 100

63 多氯联苯（总量）（μg/L） ≤10.0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

注：
①
二甲苯（总量）为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3种异构体加和。

2.4调查执行说明

2.4.1调查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的工作程序如图 2.4-1 所示。本次调查主要分两个阶段，各个阶段主要调查程

序和方法如下。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

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和

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

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

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

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

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根

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36600 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以

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

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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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

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

污染程度和范围。

本次调查的工作内容包括上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初步

采样分析和报告编制阶段。工作流程如下图：

图 2.4-1 建设用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路线

2.4.2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包括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监测方案制定和采样分析等。

1、资料收集

本次资料收集，目的是弄清地块历史曾经的开发活动及现状，进而分析地块存

工
作
内
容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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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潜在污染源。收集资料包括地块及邻近区域历史影像资料，地块使用和规划资

料，地块利用变迁过程的场地内建筑、设施等变化情况，区域自然社会环境、地理

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象等资料。

2、现场踏勘

对该场地进行现场踏勘，尽可能收集更为详尽的现场资料，作为制定下一步工

作计划的依据。现场踏勘以场地内为主，并适当包括场地周边区域，在勘查场地时

尽可能勘查场地的地形、功能区域、确定取样方案实施预案等。同时观察是否有敏

感目标等存在。

3、人员访谈

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场地现状和历史。访谈对象为地块现在或历史的知

情人，包括：赤岸镇综合监管中心副主任、赤岸镇国土所所长、赤岸镇赤四村党支

部书记、赤岸镇赤四村村民。访谈对象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相结

合的方式。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补充。

4、采样分析

核查前期收集的资料，根据有效信息判断污染物的可能分布，并参考国内外现

有污染场地的采样技术规范，制定现场采样工作计划。现场采样前准备好相应的材

料和设备，并确保采样位置避开地下电缆、管线等地下障碍物。再根据拟定的现场

监测工作方案，采集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到的土壤和水样委托经计量认证合格

的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测试，并对测试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根据场地内土壤和地下

水检测结果，初步分析场地现状。

2.4.3 报告撰写提纲

本次地块调查报告是在收集资料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对该地块的污染物进行

初步识别，制定初步调查监测方案。杭州质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监测方案对场

地及周边环境的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分析，其中钻孔委托上海杰狼环保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调查资料、检测结果并结合《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附录 A.2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二阶

段报告编制大纲要求，编写了《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块基本情况，包括地块地理位置、面积、边界拐点坐标等。地块使用历

史变迁情况，地块地下设施情况等。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2）场地自然情况，包括气象资料，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地质勘察资料，地下

水使用情况，周边敏感信息和地块未来规划用途等。

（3）地块污染情况分析，包括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地块有无

污染历史情况等的调查。

（4）土壤/地下水监测方案制定和实施情况，阐述布点依据和规则，参照地块

污染情况分析、现场快速测定和现场地质实际勘察等情况，说明本调查地块的水文

地质情况，为布点数量、采样深度、样品选取提供依据，确保土壤和地下水采样布

设满足要求。

（5）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确保采样、样品保存、流转、运输和分析均符合相

关要求。对样品分析中空白样、加标回收率、平行双样等分析结果进行分析，确保

检测数据真实有效。

（6）调查结果分析和调查结论。对检测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调查结论。

2.4.4调查结果简述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情况，结合对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潜在污

染源和污染物的识别判断和地下水流向的分析，在调查区域内共布设 7 个土壤采样

点，其中地块 1四个土壤采样点（S4、S5、S6、S7），1 个地下水点（S7），地块 2

三个土壤采样点（S1、S2、S3），2 个地下水点（S1、S3）；在地块 2 东北侧（上游）

的闲置用地区域布设 1 个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对照点 S8-W4，地块 2东北侧闲置用地

区域布设 1 个土壤表层样，另参照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二个参照点，分别位于东南

侧（下游）和西南侧（下游）土壤表层样采样点为 S10-S11。S5、S2 因受限于土层地

质，最深深度为 2.0m，因此仅选取三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S1、S3、S4、S6、S7、

S8每个采样点实际采集 9个不同取样深度的土壤样品，S9-S11每个采样点实际采集

1个表层样，共采集土壤样品 65 个(包括土壤质控平行样 3个)，根据地块历史污染

风险情况、现场土壤颜色、气味等性状初步判断，并结合现场 PID、XRF的快筛检

测结果，共筛选出送检实验室土壤样品 34个(包括土壤质控平行样 3个)。另外本地

块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包括 4 个地下水基础样品及 1 个地下水质控平行样）。

土壤检测指标包括 pH、重金属及无机物（7 项）、VOC（27项）、SVOCS（11项）、

石油烃 C10-C40、汞、锌、总铬、锑、多氯联苯、硫酸盐、硫化物、氨氮、总氮、总

磷。地下水检测指标包括 pH、总硬度（以 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阴离子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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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剂、挥发性酚类、石油烃 C10-C40、总铬、锑、锌、多氯联苯、氨氮及土壤基础

45项因子。

根据检测结果，本地块土壤各污染因子检测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满足第

一类用地使用要求；总铬、锌检出值低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

本地块内地下水 pH、总硬度（以 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

盐指数）、氨氮、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挥发性酚类、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锌、钠、锑、四氯化碳、

氯仿、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四氯乙烯、1,1,1-三

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

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苯并[a]芘、苯并[b]荧蒽、萘、

多氯联苯、石油类可以达到《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1,1-二

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1,2,3-三氯丙烷、苯胺、2-氯苯酚（别

名 2-氯酚）、硝基苯、苯并[a]蒽、苯并[k]荧蒽、茚并[1,2,3-c,d]芘、二苯并[a, h]蒽、

䓛、石油烃（C10～C40）可以达到《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

指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氯甲烷、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总铬可

以达到美国 EPA筛选值。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源，也不开发利用，

根据《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无需启动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

作。

综上所述，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可结束初步调查，可用于商住用地开发，

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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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调查地块基本信息
表 3.1-1 调查地块基本信息

调查区域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

地址 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

调查中心经纬度
地块 1：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
地块 2：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

占地面积 地块 1：11574.44平方米，地块 2：2202.93平方米

地块使用权人 赤岸镇赤四村

用地历史 用地类型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

时

间

地块 1

2006年前
农用地（地块内为小山坡、

水坑）
赤岸镇赤四村

2010年
农用地（地块西侧出现临

时搭建厂房）
赤岸镇赤四村

2013年
农用地（地块内临时搭建

钢棚厂房拆除）
赤岸镇赤四村

2020年至今
商住用地（地块性质发生

转变）
赤岸镇赤四村

地块 2

2006年前
农用地（地块内为小山坡、

水坑）
赤岸镇赤四村

2010年
农用地（地块西侧修建道

路）
赤岸镇赤四村

2013年

农用地（地块东北侧搭建

临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

场）

赤岸镇赤四村

2020年至今
商住用地（地块性质发生

转变）
赤岸镇赤四村

3.2区域环境概况

3.2.1 地块地理位置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位于金衢盆地东部，东经 119°49′至 120°17′，北纬 29°02′

至 29°33′。东邻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市政府

驻地稠城街道，北距杭州市区 200多公里，距金华市仅 40余公里。

调查地块位于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3777.37m2。

地块分为两个部分，地块 1 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地块 1北侧为地块 2，隔地块 2为大桥路，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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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城山地块、赤岸镇菜市场、临时停车场、华川宿舍及综合楼，

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地，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地块 2调查面积

为 2202.93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地块北侧为

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地块二级成山地块，地块西侧为吴溪，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

地，东侧为华川北路，隔路为赤岸派出所。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2-1，周边环境现状见图 3.2-2。

图 3.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调查地块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图 3.2-2 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现状示意图

3.2.2 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义乌地处金衢盆地东缘，地貌以丘陵为主，山高多在海拔 200~600 米之间。市

域北、东、南三面环山，沿东阳江西岸为沙质平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降，构成

一个狭长的走廊式盆地，俗称“义乌盆地”。全市山地占 48.5%，丘陵占 40.4%，江河

塘库占 11.1%。

义乌地区地质构造属扬子准地台浙西台褶带与华南地槽褶皱系浙东华夏褶皱带

接壤部位，金衢盆地东部，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地层、白垩系红色地层(K2)和第四系地

层。市地构造以断裂为主。断裂方向有北东、北北东、近东西和北西四组，另有一

些弧形断裂。根据地层发育特征，分东南、西北两个不同类型的地层小区，以中生

代火山岩表现尤为显著。

2、气候特征

义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日照充足，湿度较大，季风气候特别明显，并具盆地小气候特点。根据义乌气

象站观测资料统计义乌市多年气象状况如下：

多年平均气温 17.1℃

多年平均气压 1007.6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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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水汽压 16.9 hPa

多年极端最高气温 40.9℃(1996年 8月 6 日)

多年极端最低气温 -10.7℃(1977年 1 月 6 日)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342.1mm(蒸发皿直径为 20cm)

多年平均降雨量 1388.28mm

多年最大日降雨量 181.1mm

多年最大积雪深度 43mm

多年平均陆地面蒸发量 200~800mm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980~1000mm

多年平均风速 1.62 m/s

实测最大风速 16m/s

全年主导风向 NNE,夏季风向为 SW

3、水文特征

（1）水系情况

义乌市河流属钱塘江水系，主要有东阳江、大陈江和浦阳江支流洪巡溪等。义

乌市河流属山溪型、雨溪型河流，特点是溪短流急，暴涨暴落，易洪易枯，储水能

力差。

东阳江源于磐安县大盘山，于廿三里乡何宅入本县境后，流经 13个乡、2个镇，

于杭畴乡上低田西入金华境，县内总长约 39.75公里。河床一般宽为 135~185米，按

10年一遇洪水，平均水深 5.01米，最深河段 5.9米，其中较大的有 10多条，流域面

积 812.7km2，有一级支流 21条，其中最大支流是南江（境内长 12.45km，流域面积

33.4km2）。年平均流量 48.5m3/s，多年平均入境水量为 15.08亿 m3，是城市主要饮

用水源和排污水体。大陈江经苏溪、大陈进入浦江，市境内河流长 17.5km，宽约 60m，

流域面积约 200km2。此外，尚有浦阳江支流洪巡溪。洪巡溪发源于洪村马库坞，经

后宅至浦阳江的古唐村入浦阳江，义乌境内长 14.5km，流域面积 71km2。

（2）水资源情况

义乌市全市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总量 7.19亿 m3，其中地表水 6.041亿 m3，地

下水 1.1486亿 m3；多年年降水量为 15.31亿 m3。入境水量为 15.08亿 m3，出境水量

为 22.27亿 m3。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651.93mm，多年平均径流为 7.1896亿 m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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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 5.9067亿 m3，地下水 1.2828亿 m3）。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 1183.67m3，亩均

1903m3，仅为全省人均水平的 47.2%，属缺水地区。年开发利用的水资源仅为 2.4亿

m3。参见表 3.2-1。

表 3.2-1 义乌市境内主要江溪流量汇总表

境内主要河流名称 在境内长度（km） 最大流量（m3/s） 最小流速（m/s）

东阳江义乌段 39.75 2330 0.13

大陈江 17.5 13.1 0.02

洪巡溪 14.5 19.2 0.1

航慈溪 28.8 51.1 0.1

（3）地下水文特征

义乌市区一带地下水较为丰富，蕴藏总量为 1.28亿 m3。主要分为基岩裂隙水

和松散岩类孔隙水。前者多于剥蚀残丘处，主要流向沿断裂带方向，从北向东南，

水力坡度千分之二，水段埋深 10-85m，水质较好；后者存在堆积阶地和河漫滩处，

向义乌江排汇，水力坡度千分之三，其受降水河地下水影响，动态变化大。

3.2.3 相关规划

1、水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2015），调查地块附近地表水

水体为吴溪，属于钱塘 121，根据水功能区划分，调查区域附近地表水体水功能区为

吴溪义乌农业、工业用水区，水环境功能区为农业、工业用水区，目标水质Ⅲ类。

具体见表 3.2-2。

表 3.2-2 附近地表水水功能区划情况

河段

编号
水功能区

水环境

功能区
河流

起始

断面
终止断面

目标水

质

钱塘 121
吴溪义乌农业、工

业用水区

农业、工业用

水区
吴溪

柏峰水库大

坝

吴溪东阳江汇

合口（季村）
Ⅲ类

2、生态红线符合性分析

根据《义乌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义乌市共设置 6个生态红线保护区，具体

见表 3.2-3。

表 3.2-3 义乌市生态红线保护区

类型
序

号
名称 编号

面积

km2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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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多样

性维

护

1
义乌市德胜岩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330782-12-001 10.43 0.94

2 义乌市望道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 330782-12-002 14.25 1.29

3 义乌市华溪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 330782-12-003 19.31 1.75

水源

涵养

4 义乌市岩口水库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330782-11-001 40.21 3.64

5
义乌市东塘-八都_巧溪水库水源涵养生态

保护红线
330782-11-002 97.29 8.81

6
义乌市柏峰~枫坑水库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

线
330782-11-003 38.43 3.48

本调查地块位于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经比对，均不在上述 6 个生

态红线保护区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3、义乌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根据《义乌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义政发〔2020〕35号），

本地块位于金华市义乌市佛赤工业重点管控区（ZH33078220012），为重点管控单元。

本地块用地规划为商住用地，与环境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见表 3.2-4。

表 3.2-4 本地块规划用地与环境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

管控单元编码、

名称
管控要求 符合性分析

是否

符合

ZH33078220012
金华市义乌市佛

赤工业重点管控

区

空间布局约束：

根据产业集聚区块的功能定位，建立分区差别化的产

业准入条件。优化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规划布局

三类工业项目，鼓励对三类工业项目进行淘汰和提升

改造。合理规划居住区与工业功能区，在居住区和工

业区、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防护绿地、生活绿地等隔离

带。

本地块拟规划

为商住用地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新建二类、三类工业

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要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加

快落实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提升改造项目，推进工业园

区（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所有企业实

现雨污分流。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本地块拟规划

为商住用地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定期评估沿江河湖库工业企业、工业集聚区环境 和

健康风险。强化工业集聚区企业环境风险 防范设施

设备建设和正常运行监管，加强重点环境风险管控企

业应急预案制定，建立常态化的企业隐患排查整治监

管机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本地块拟规划

为商住用地
符合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推进工业集聚区生态化改造，强化企业清洁生产改

本地块拟规划

为商住用地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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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推进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工业园区建设，落实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要求，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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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本地块规划用地为商住用地，因地块未曾进行土层地质勘察，因此引用距地块

东南侧 205m处《义乌市赤岸镇报国西路南地块综合楼、宿舍一、宿舍二、地下室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详勘)》（2019.4）进行类比分析，地勘距地块之间无明显山川河流，

且距离地块近，因此可用于该地块。引用地勘与本地块位置关系见图 3.2-6。

图 3.2-6 引用地勘与本地块的位置关系图

1、场地地形地貌特征

拟建场地原属金衢盆地垄岗地貌，现场为原厂房拆建区，地势较平缓，除 Z13

进行场地开挖地势较低外，其余区域地势较平缓，地面高程在 68.11-69.44米之间。

2、场地各岩土层工程地质特征

根据钻孔揭露，场地内主要土层：上覆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和冲洪积层，

下卧基岩为白垩系上统曹川组。按地层时代成因、岩性、组分等分类，共分为 3个

工程地质层组，5个工程地质层。分述如下：

第 1 层 杂填土（Q4ml）

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成因，Z13孔缺失，堆积年限 3-10年以上，层厚 0.80-3.80

米，层顶高程 68.11-69.44米。杂色，主要呈灰黄、灰褐色、灰色，松散，稍湿～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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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由粘性土、建筑垃圾及块碎石等组成，密实度不均匀，硬质含量约为 30%。

部分地段表层为 0.05-0.20米厚的砼。

第 2 层：圆砾（Q3apl）

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成因，全场分布，层厚 0.90-4.20米，层顶埋深 0.00-3.80

米，层顶高程 65.45-68.06米。灰黄、青灰色，松散～稍密，饱和，颗粒呈次圆状～

次棱角状，成份主要为火山岩碎屑，石英等。根据颗粒分析试验成果，平均粒径为：

20～10mm含 17.2-26.3%，10～2mm含 45.1-51.4%，2～0.5mm含 4.6-7.7%，0.5～

0.25mm含 2.3-5.9%，0.25～0.075mm含 8.6-14.6%，＜0.075mm含 9.1-14.4%。

第③-1层 强风化砂砾岩 (K1c)

白垩纪上统曹川组，全场分布，揭露层厚 0.40-1.40米，层顶埋深 1.70-6.10米，

层顶高程 63.16-65.04米。紫红色，砂砾状结构，岩石风化强烈，密实度不均一，岩

芯呈泥状及碎块状。

第③-2层 中风化砂砾岩 (K1c)

白垩纪上统曹川组，全场分布，揭露层厚 4.10-7.00米，层顶埋深 2.30-6.50米，

层顶高程 62.21-64.44米。紫红色，砂砾状结构，薄－中厚层状构造，钙、泥质胶结。

岩石软硬相间，局部夹粉砂岩薄层，风化节理裂隙发育，频率为 2-5条/米，裂面覆

黑色或灰黄色铁锰质氧化物薄膜。岩芯以柱状、短柱状为主，局部碎块状。岩芯裸

露及干、湿替易风化，新鲜岩样敲击声哑～稍哑为主，各孔岩芯采取率 78～92%，

RQD为 50～70。岩体完整性程度总体上较破碎～较完整状，属软岩，岩体基本质

量等级为Ⅴ级。勘察孔深度内未见洞穴、临空面。

第③-3层 微风化砂砾岩 (K1c)

白垩纪上统金华组，部分未揭露，揭露层厚 5.00-6.50米，层顶埋深 7.00-12.00

米，层顶高程 63.10-71.22米。紫红色，砂砾状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泥、钙质胶结，

岩石软硬相间，局部夹粉砂岩薄层，风化裂隙稍发育，频率为 1～4条/米，裂面覆

少量黑色铁锰质氧化物薄膜。岩芯长柱状为主，局部短柱状、碎块状。岩芯裸露及

干、湿交替易风化，新鲜岩样敲击声稍哑～稍脆，各孔岩芯采取率 80～98%，RQD

为 60～80。各孔岩芯采取率岩体完整性程度总体属较完整，局部较破碎。属软岩岩，

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Ⅳ级。勘察孔深度内未见洞穴、临空面。

3、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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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表水

场地区域内西侧有丹溪分布。

（2）地下水

在本次勘探深度范围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第四孔隙水以及基岩风

化裂隙水。有地表水补给时，上层滞水主要存在于杂填土层中，具不均匀性，季节

性变化显著；第四系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②层圆砾层中，圆砾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

给，涌水量具季节性变化，雨期水量丰富；基岩风化裂隙水赋存于岩石风化裂隙中，

以裂隙径流水形式存在，含水性与裂隙的发育程度有关，一般渗透性较差，为弱透

水层。

本次勘察期间，对勘探孔内地下水位进行了测量，初见水位 0.10-2.50米。在勘

探孔终孔后，测得稳定水位埋深为：0.00-3.00 米，相应高程为 60.98-62.33 米，根

据场地及周边地势情况及本地区区域水文资料，场地内地下水位动态变幅主要受季

节性大气降水影响，年变化幅值小于 3.0米。

（3）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

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地表水及地下水侧向补给，受季节性影响显著；以

蒸发、径流排泄为主。

（4）各岩土层渗透性

根据邻近工程经验和浙江省第三地质大队编写的《义乌市城区水文地质调查报

告》，各透水土层渗透系数见表 3.2-5。

表 3.2-5 各土层渗透系数表（建议值）

层号 岩土层名称 渗透系数 K(cm/s) 透水性

① 杂填土 3.0×10-1cm/s 强透水

② 圆砾 5.0×10－2cm/s 强透水

③-1 强风化粉砂岩 3.0×10－3cm/s 中等透水

③-2 中风化粉砂岩 5.0×10
－5
cm/s 弱透水

③-3 微风化粉砂岩 2.5×10
－5
cm/s 弱透水

4、特殊性岩土

特殊性岩土层主要有：第①层杂填土、第③-1层强风化砂砾岩。

根据本地块西侧地勘报告，可判断地勘所在区域地下水大致流向为由北向南，

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见图 3.2-9。根据地勘地下水流向，判断地块周边印染厂、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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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站在地块下游，结合义乌市常规风向判断，印染企业及华川污水处理站均位于

地块下风向。

3.3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区域卫星影像图，场地周边 500m、1000m范围内敏感点如

图 3.3-1。根据图中所示，场地周边敏感点主要以居民区、行政办公、学校为主，主

要敏感点信息如表 3.3-1。

表 3.3-1 场地周边敏感点信息表

序号 方位 与地块红线相对距离（m） 类型 敏感目标

1 东侧 213 学校 赤岸镇幼儿园

2 东南侧 259 行政办公 赤岸镇镇府

3 东南侧 401 居民区 碧桂园柏悦华府

4 东侧 292 医院 赤岸中心卫生院

5 东南侧 267 居民区 赤岸村

6 东南侧 459 学校 赤岸初中

7 东南侧 734 学校 赤岸小学

8 东北侧 588 居民区 后山村

9 西侧 238 居民区 巽村

10 西北侧 792 居民区 溪西村

11 西侧 34 溪流 吴溪

12 东侧 60 行政办公 赤岸镇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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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场地周围敏感点卫星平面图

3.4调查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调查地块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现状为闲置待建用地及道路。现场未发

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

3.4.2 调查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

块地块 1在 2006年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

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至今平整为道路，

其余区域均为山坡及水坑；地块 2在 2006年前一直为小山坡和土坑，2010年地块西

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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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拆除，2013年地块东北侧搭建临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场，于 2020年拆除至今，其

余区域依旧为山坡。地块历史上均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

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玻璃加工厂为小型临时加工厂，仅涉及玻璃

打磨，不涉及其他工艺。调查地块历史用地情况见表 3.4-1。

表 3.4-1 调查地块历史用地情况

序号 时间 用地历史 备注

地块 1

1 2006年前 农用地 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

2 2010年 农用地
地块西侧出现玻璃加工厂，为简单玻璃打磨，地块

内部分区域修建道路

3 2013年 农用地 地块西侧玻璃加工厂拆除，部分平整为道路

4 2020年 商住用地
地块内建筑物均已拆除，少部分依旧为农田，大部

分为闲置状态

地块 2

1 2006年前 农用地 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

2 2010年 农用地
地块西侧出现玻璃加工厂，地块内部分区域修建道

路

3 2013年 农用地
地块西侧玻璃加工厂拆除，部分平整为道路，地块

东北侧搭建临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场

4 2020年 商住用地
地块内搭建临时钢棚房拆除，地块内少部分依旧为

农田，大部分为闲置状态

3.5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

块现状主要为菜市场、派出所、临时停车场、闲置用地、街边店面房、道路、工业

区及城山地块等，历史上主要为菜市场、临时菜摊、寺庙、派出所、临时停车场、

闲置用地、街边店面房、道路、厂房、义乌市平安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义乌绿环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华川丝线厂等。

3.5.2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根据历史调查，历史上相邻地块企业主要存在造纸业、印染行业等。

相邻地块企业历史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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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方位 与本地块距离 企业历史情况 现状

义乌市平安工业气

体有限公司
西侧 45m

2004-2021年至今为义

乌市平安工业气体有

限公司，2021年拆除

闲置待开发建设用

地

义乌绿环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西南侧 176m

2010年前为华川集团

有限公司，2010至 2021

年为义乌绿环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闲置待开发建设用

地

华川丝线厂 西南侧 150m

2004-2021年至今为义

乌市平安工业气体有

限公司，2021年拆除

闲置待开发建设用

地

华川袜业有限公司 南侧 214m

成立以来一直为华川

袜业，2014年部分厂房

租用给丽红染整，最终

于 2019年拆除

闲置待开发建设用

地

义乌市华川印染有

限公司
南侧 211m

1999年-2018年（2014

年停产后空置，2016年

-2019年拆除）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宿舍及综

合楼、闲置待开发建

设用地

华川污水处理站 南侧 紧邻

原为华川污水处理站，

用于处理华川印染厂

及华川造纸厂污水，

2014年搬迁拆除，地块

内所有污水建筑均已

拆除完成，后地块闲置

一段时间后用于临时

工程居住用房，拆除后

一直闲置

闲置待开发建设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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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3.6.1 现场踏勘情况

现场踏勘主要是结合地块内原有生产企业相关资料和水文地质资料，识别或

判别历史生产生活对调查区域潜在污染来源、污染途径等。根据周边的环境敏感

状况和地块潜在污染特征，判别调查区域内可能存在的环境健康风险。

现场踏勘以查看地块内临时板房是否有污染痕迹同时辅以潜在污染可能影

响的周边区域。在现场踏勘过程中，对资料分析识别出的潜在污染点和环境敏感

点进行现场确认，直观感受现有建筑物、构筑物的现状，考察地下管线的走向，

观察地块内的污染迹象；并进行拍摄、照相和现场笔录记录。本次现场踏勘流程

详见图 3.6-1。

图 3.6-1 现场踏勘流程图

本单位现场初步调查人员于 2022年 2月至 21月对该调查地块进行了多次现

场踏勘，踏勘结果如下：调查地块内原有企业均已拆除，现地块为闲置状态。地

面没有发现管网、渗坑，勘察地块过程中并未存在明显污染物痕迹及恶臭、刺激

性气味等污染现象。

3.6.2 人员访谈情况

本调査访谈记录依据规范要求进行，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场地情况，

结合现场踏勘和地块相关资料收集的内容，完善前期的调查分析。

本次访谈主要采取电话、当面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受访者主要

为赤岸镇综合监管中心副主任、赤岸镇国土所所长、赤岸镇赤四村党支部书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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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相近企业管理人员。

3.6.3 小结

根据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发现地块内历史情况主要存在过简

单玻璃加工厂及山坡及水坑；相邻地块历史情况：南侧主要为华川印染厂、华川

丝线厂、尚经印染厂、丽红染整及城山地块，北侧存在工业区，西侧存在义乌市

平安工业有限公司及义乌市绿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

【2021】21号），本地块拟规划为商住用地，为敏感用地，属于浙环发【2021】

21号文件中甲类地块，应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

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

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

（1）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或输送的；

（2）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

废物倾倒或填埋的；

（3）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4）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

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将本次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对照以上规定要求，详见下表。

表 3.6.4-1 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果与要求对照分析表

序号 识别内容 污染识别结果 支撑材料

1
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

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或输送的；

地块历史仅存在玻璃加

工厂，仅为玻璃打磨加

工，不涉及其他污染工

艺，不涉及规模化畜禽养

殖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或输送。

历史影像图、人员访谈

2
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

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

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

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

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等。

历史影像图、人员访谈

3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

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地块周边存在印染厂、工

业区、污水处理站及危废

运输企业，存在污染可能

性较大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4 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 地块北侧存在工业区，西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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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

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

响的；

侧原为华川污水处理站

涉及印染废水及造纸废

水，义乌绿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涉及废矿物油运

输，义乌市南侧存在印染

厂，均属于影响较大污染

源，可能对地块造成影响

5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情形；

地块周边存在较多企业，

且部分为印染及无水产，

污染因子毒性较大，可能

对地块存在影响

历史影像图、人员访谈

6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

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

的。

地块周边存在印染厂、工

业区、污水处理站及危废

运输企业，存在污染可能

性较大

现场踏勘、历史影像

图、人员访谈

综上所述，因地块周边存在毒性较大污染源，因此本地块有可能存在土壤和

地下水的污染，所以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7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义乌市赤岸镇人民政府规划说明文件，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位于城

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总调查面积为 13777.37平方米，其中地块 1占

地面积为 11574.44平方米，地块 2占地面积为 2202.93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

商住用地。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

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

（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

公园用地等。本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按第一类用地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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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块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识别

4.1调查地块潜在污染源和特征污染物识别

调查地块 1在 2006年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

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至

今平整为道路，其余区域均为山坡及水坑；地块 2在 2006年前一直为小山坡和

土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

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2013年地块东北侧搭建临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

场，于 2020年拆除至今，其余区域依旧为山坡。根据人员访谈所得信息，地块

内生产企业仅为简单玻璃加工打磨，不属于重污染企业。调查地块特征污染物识

别见表 4.1-1。

表 4.1-1 地块特征污染物识别

企业名称 潜在特征污染物（因子） 备注

玻璃厂 / 主要为玻璃打磨加工，不涉及其他工艺

4.1.1 农用地使用阶段

调查地块 1及地块 2在 2006年前一直为山坡及水坑，山坡不进行任何人为

活动行为，因此不产生污染，水坑仅为地块高低差行程的雨水水坑，不进行任何

养殖，因此不考虑有机农药类特征污染物。

4.1.2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生产企业使用阶段

根据人员访谈，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 1及地块 2历史存在企业主要为玻

璃厂，主要为玻璃打磨加工，不进行其他生产工艺，因此不存在生产污染物。

4.1.3相邻地块潜在污染源和关注污染物识别

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企业主要为北侧轻工业园区，南侧城山地块及华川集团

（含丽染整有限公司、华川丝线厂、华川袜业厂及华川印染厂）；西侧义乌市平

安工业有限公司，义乌市绿环环保有限公司、尚经印染厂及华川污水处理站，东

侧道路，赤岸派出所、住宅楼及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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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计划

5.1补充资料的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收集到的资料有地块边界红线范围、地块附近

地勘资料、访谈资料、地块使用历史等。本项目人员访谈主要采取当面交流、

电话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相结合的方式。相关记录见附件。

5.2采样方案

5.2.1 采样点位布设

5.2.1.1点位布设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检测

项目根据保守性原则，按照第一阶段调查确定的地块内外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

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的基本项目要求，同时考虑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判

断样品的检测分析项目；对于不能确定的项目，可选取潜在典型污染样品进行

筛选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监测常

用的监测点位布设方法包括系统随机布点法、系统布点法、分区布点法和专业

判断布点法，详见表 5.2-1 和图 5.2-1：

（1）系统随机布点法 （2）系统布点法 （3）分区布点法

图 5.2-1 布点方式示意图

初步采样时，一般不进行大面积和高密度的采样，只是对疑似污染的区域

进行少量布点与采样分析。

1）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方法，在地块污染识别的基础上选择潜在污染区域进

行布点，重点是地块内的储罐储槽、污水管线、污染处理设施区域、危险物质

储存库、物料储存及装卸区域、“跑冒滴漏”严重的生产装置区、发生过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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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到的区域、受大气无组织排放影响严重的区域、受污染的地下水污染区

域、道路两侧区域、相邻企业等区域。

2）对于污染源较为分散的地块和地貌严重破坏的地块，以及无法确定地块

历史生产活动和各类污染装置位置时，可采用系统布点法（也称网格布点法）。

3）无法在疑似污染区域，特别是罐槽、污染设施等底部采样时，则应尽可

能接近疑似污染场地且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布置采样点。采样点和可能污

染点相差距离较大时，应在设施拆除后，在设施底部补充采样。

表 5.2-1 常见的布点方法及适用条件

布点方法 特点及适用条件

系统随机布点法

是将监测区域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场地，从中随机（随机数的获

得可以利用掷骰子、抽签、查随机数表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场地，

在每个场地内布设一个监测点位，抽取的样本数要根据场地面积、监

测目的及场地使用状况确定，主要适用于污染分布均匀的场地。

分区布点法

适用于土地使用功能不同及污染特征明显差异的场地，分区布点

法是将场地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再根据小区的面积或污染特征确定布点

的方法对于土地使用功能相近、单元面积较小的生产区也可将几个单

元合并成一个监测场地。

系统布点法

适用于各类场地情况，特别是污染分布不明确或场地原始状况严

重破坏的情况，系统布点法是将监测区域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场地，

每个场地内布设一个监测点位。

专业判断布点法 适用于潜在污染明确的场地。

初步调查采样监测布点方法为：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技术导则及要求，在详

细了解本调查地块产排污环节的基础上，结合类似厂区经验，最终确定布点方

法为系统随机布点法，布点根据地块面积，采用按 40 米×40米网格布点，并考

虑历史建筑及周边企业情况进行布点。

5.2.1.2点位布设原则

初步调查采样点的位置及分布密度将影响详细场地调查的针对性和客观

性。因此采样布设点位应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代表和反映场地内土壤污染程度

及其分布情况，同时兼顾采样监测工作量、经费以及监测周期等限制。

1）点面结合，全面覆盖：根据地块内原有企业的污染程度，将主要污染企

业的生产区域、储罐区、固废堆场、原辅料仓库等作为重点区域布点，厂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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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利用地作为一般性区域布点，即采用分区布点法。

2）功能分区，突出重点：重点针对各区块内的诸如生产车间、储罐区、固

废堆场、原辅料仓库等等可能的污染热点区域进行专业判断布点。

3）资源节约，操作可行：点位布设需要结合采样现场的实际情况，充分考

虑周边环境、交通条件以及采样安全性。同时兼顾经济原则，最大限度节约成

本、人力物力资源。

5.2.1.3点位布设位置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及相关规定，场内土壤及地下水点位的布设数量是在搜集资料、现场踏勘和人

员访谈的基础上，以覆盖场地内所有污染源为原则进行布设。初步调查阶段，

场地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点；详细调查阶段，对于根据

污染识别和初步调查筛选的涉嫌污染的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每 400m2不少于 1

个，其他区域每 1600m2不少于 1个，地下水采样点位数每 6400m2 不少于 1个。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 25.2-2019）：

对于地下水流向及地下水位，可结合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阶段性结论间隔一定距

离按三角形或四边形至少布置 3~4 个点位监测判断；如果地块内没有符合要求

的浅层地下水监测井，则可根据调查阶段性结论在地下水径流的下游布设监测

井；如果地块地下岩石层较浅，没有浅层地下水富集，则在径流的下游方向可

能的地下蓄水处布设监测井。

根据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用地规划红线图，本调查区域用地总面积约

为 13777.37m2。块分为两个部分，地块 1 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块 2 调查

面积为 2202.93m2。调查总区域内共布设土壤监测点位 7个，地下水点位 3 个；

场外设置 1 个土壤及地下水对照点 S8/W4点位（位于地块 2东北侧闲置用地，

距离本地块最近距离 496m），土壤 0-50cm表层样对照点 S9（位于地块 2西北

侧闲置用地，距离本地块最近距离 266m）以及参照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 2个土

壤对照点（分别位于本地块东南侧 621mS10、及东南侧 740mS11）。地下水点

位与土壤监测点位重合。根据图 7.1-2，地下水大致流向为由北向南，对照点位

于本项目西北侧方向，在地下水流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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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场外对照点位布设及调查地块采样点位布设分别见图 5.2-2 和图

5.2-3。具体采样点位布设见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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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调查地块场外对照点位布设图

266m

S9：E 120.022733°
N229.155409°

S8-W4：E120.029920°
N 29.158636°

S11：E 120.024811°
N 29.147169°

S10：E 1120.034164°
N 29.149311°

740m

621m

4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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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调查地块采样点位布设图

S2：E 120.026605°
N 29.154107°

S4：E 120.025737°
N 29.153848°

S5：E 120.027339°
N 29.153921°

S6：E 120.028644°
N 29.153968°

S1-W1：E 120.025106°
N 29.154064°

S3-W2：E 120.029055°
N 29.154176°

S7/W3：E 120.029392°
N 29.153109°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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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检测因子

本次初步调查方案确定的其他污染因子主要依据《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2 中其他项目监测指标，

并结合《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33/T 892-2013）附录 A“部分关注

污染物的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中涉及的与上述常规监测因子不重合的因子作

为本场地初步调查的特征污染因子。结合本报告第 4 章节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

的历史、现状使用情况（主要根据历史生产企业使用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

厂区总平面布置等）分析，本地块内仅为简单玻璃打磨加工厂，不涉及污染物，

地块 1 南侧城山地块根据《赤岸镇城山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备案

稿）》（2021.8）及《关于赤岸镇城山地块调查结果通知》（2021.9.17）得知，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经采样检测后所有数据均达标，不属于

污染地块，地块符合居住用地要求，因此城山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

不大，地块 1 东南侧镇政府西侧地块根据《赤岸镇镇政府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报告（备案稿）》及《关于赤岸镇镇政府西侧地块调查结果的通知》

（2021.9.29）得知，赤岸镇镇政府西侧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经采样检测后所有

数据均达标，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符合商业、居住用地要求，对本地块土壤

及地下水影响不大。因此地块涉及污染物为地块南侧存在的义乌市华川印染有

限公司、华川袜业厂及尚经印染；西侧为华川污水处理站、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及绿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丽红染整、华川丝线厂；因此确定本地块特征污染

因子筛选如表 5.2-4～表 5.2-6，特征因子的确定较为合理。根据《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要求，表 1 中所列项目为

初步调查阶段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的必测项目，因此，本次污染识别分

析确定为特征污染因子的项目若已列于 GB36600-2018 表 1 中的为必测项目，选

取为检测因子；未列于表 1 中的其他特征污染因子根据污染识别分析，并按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及相关技术确定为检测因子。因

此，本次调查检测因子的选取较为合理。

检测指标确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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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检测指标 备注

土壤

基础项：pH、重金属及无机物（7项）、VOC
（27项）、SVOCS（11项）

特征项：石油烃 C10-C40、汞、锌、总铬、锑、

多氯联苯、硫化物、氨氮、总氮、总磷

土壤深度初步设定为 6m；0～

0.5m，0.5～1m，1～1.5m，1.5～

2m，2～2.5m，2.5～3m，3~4m，

4~5m，5~6m处土壤样品，每层

各取一个土壤样品。至少表层

0~0.5m、地下水水位附近、底

部及快筛数据最大处 4 个土壤

样品送实验室检测，以及示数异

常、异味明显的样品送实验室检

测。要求每个不同性质土层至少

采集一个土壤样品，确保不同土

层均有样品送检。

地下水

基础 45 项：重金属及无机物（7 项）、VOC（27

项）、SVOCS（11 项）；

常规项：pH、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

性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性酚类

特征项：石油烃 C10-C40、总铬、锑、锌、多

氯联苯、氨氮

地下水取样深度为监测井水面

下 0.5m 以下（石油类取样深度

为监测井水面下 0.5m 以内）。

5.3分析检测方案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均委托杭州质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析。

实验室优先选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等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其次选用国际标准方法和行

业标准，所采用方法均通过 CMA认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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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本次现场钻孔由上海杰狼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5日实施完成，现

场地下水建井、洗井、采样由杭州质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7日实施完成，

地块 S9 对照点采样时间为：2022年 3 月 7 日，实验室分析由杭州质谱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 2022 年 2月 25 日~2022年 3 月 14日实施完成。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采集是由具

有土壤、环境、地质、地理、植物等知识并掌握采样技术的技术负责人带领经过土壤调

查专项技术培训的采样人员进行采样工作。本次共采集 9 个土壤点位（7 个场内点，2

个场外对照点）。地块 S10、S11 参照点参照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分别位于本地块东

南侧（下游）和西南侧（下游点）土壤采样点。两个表层样现场采样由浙江华标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2日实施完成，实验室分析由浙江华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年 5月 30日~2021年 6月 26日实施完成。本次地块采集土壤样品共 65 个，根据

地块历史污染风险情况、现场土壤颜色、气味等性状初步判断，并结合现场 PID、XRF

的快筛检测结果，共筛选出送检实验室土壤样品 34个（包括土壤质控平行样 4个（10%

以上）；地下水点位 5个（3 个场内点位，1 个场外对照点），地下水质控平行样 1 个

（10%以上），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

6.1 现场实际布点和调整

6.1.1 现场探测方法和程序

本次土壤、地下水采样根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及《采样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

根据工作方案制定采样计划表，准备各种记录表单、必需的监控器材、足够的取样

器材并进行消毒或预先清洗。根据工作方案现场进行现场定位测量（高程、坐标），使

用高精度 GPS 记录每个点位的坐标信息定位测量完成后，可用钉桩、旗帜等器材标志采

样点。土层厚度根据钻取实际情况确定。

6.1.2 采样点位调整情况

实际采样过程可能受地下管网（如煤气管、电缆）、建筑物等影响而无法按采样计

划实施，评价人员应分析其对采样的影响，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采样计划，

或提出在场地障碍物清除后，是否需要开展场地的补充评价。

对于疑似污染区域布设的点位，若因构筑物未拆除等原因无法正常布点，则应尽可

能接近目标点位且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布置采样点；对于非疑似污染区域的补充点

位，若无法在目标点位布点，可在能代表该区域的典型位置灵活调整；现场状况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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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较大时，如现场水文地质条件与布点时的预期相差较大时，应根据现场水文地

质勘测结果，调整布点或开展必要的补充采样。

根据现场采样勘察，采样期间，地块内土地已全部平整，建筑物均已拆除，因此该

地块内具备采样条件，地块内采样点位不需要进行偏移，但根据实际采样情况，S2点

位及 S5点位因土层地质原因，最深采样深度为 2.0m，因此点位 S2及点位 S5土层采样

深度调整为 2.0m。

6.1.3 现场实际采样点位情况

根据《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方案》及实际采样情况，

本次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设 9 个土壤监测点、4 个地下水监测

点及参照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 2 个对照点。其中 S2及 S5 因土层地质原因，实际采样情

况中最深采样深度为 2.0m，因此 S2 及 S5 点采样深度调整为 2.0m，其余 S1、S3、S4、

S6、S7、S8 采样深度依旧为 6.0m，S9 为下游对照点，依旧为表层样 0-0.5m。土壤柱状

样采样根据初见水位埋深及结合现场 PID、XRF 的快速检测结果，除去 S2 及 S5 点位外，

其余每个监测点位采样孔中筛选实际土壤样品 4 个，S2 及 S5 监测点位采样孔中筛选实

际土壤样品 3 个；土壤表层样采样点位分别采集 1 个表层样。4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每

个监测井采集 1 个地下水样品。本项目现场调查实际的采样点位信息见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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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果和评价

7.1 土壤检测结果与评价

7.1.1 土壤性状

根据现场踏勘和采样记录，地块内和对照点土壤颜色、气味均无异常。

7.1.2 对标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本地块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分析。土壤中污染物（45 项

基本项目）和锑、石油烃（C10~C40）、多氯联苯参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

分析；总铬、锌参照《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表 A.1

中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进行分析；总磷、氨氮、总氮及硫化物因不涉及准则

标准，因此对标参照对照点。

地块内各监测点及对照点土壤监测结果与筛选值比对分别见表 7.3-1～表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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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场地内各监测点土壤监测因子监测结果统计

项

目

监测
结

果

重金属和无机物（mg/kg，除 pH值） 石油烃
（mg/kg

）

VOCs
和

SVO
CspH 铜 镉 砷 铅 汞 镍 总铬 氨氮 总氮 总磷 锑 锌

硫化
物

样品
个数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样品
检出
率

100% 100
% 100% 100% 80%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0% 40% 0%

浓度
范围

6.44-8.
95

10-3
35

0.01-0.
36

3.05-5.
89

16-2
35

0.006-0.
25 5-31 21-16

7
0.15-1
6.2

158-5
85

224-10
44

0.03-10
.6

65-16
0

0.08-
3.12 8-214

低于
检出
限，远
低于
筛选
值

对
标
第
二
类
建
设
用
地

筛
选
值

/ 2000 20 20 400 8 150 250 - - - 20 3500 - 826
分别
见标
准

最
大
比
标
值

/ 0.17 0.018 0.30 0.59 0.03 0.21 0.67 - - - 0.53 0.05 - 0.26 /

超
标
样
品
个
数

/ 0 0 0 0 0 0 0 - - - 0 0 - 0 0

超
标
率

/ 0% 0% 0% 0% 0% 0% 0% - - - 0%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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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对照点土壤监测因子监测结果统计

项

目

检测结

果
重金属和无机物（mg/kg，除 pH值） 石油烃

（mg/kg
）

VOCs
和

SVOC
spH 铜 镉 砷 铅 汞 镍 总铬 锑 锌 氨氮 总氮 总磷 硫化物

样品个数 7 7 7 7 7 7 7 7 7 5 5 5 5 7 7 7
样品检出

率
100
%

100
%

100
% 100% 86% 100% 100

%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 29% 57% 0%

浓度范围
6.4
6-8.
76

11-2
8

0.01
-0.1

3.23-
12.8

11-32.
4

0.033-
0.214

12-3
9

16-9
8

0.31-
2.24 46-92 0.3-1.

24
194-6
08

240-
481

0.09-0.2
7 12-136

低于检

出限，

远低于

筛选值

对

标

第

二

类

建

设

用

地

筛选

值
/ 2000 20 20 400 8 150 250 20 3500 - - - - 826 分别见

标准

最大

比标

值

/ 0.00
2

0.00
5 0.64 0.016 0.03 0.39 0.39 0.11 0.03 - - - - 0.16 /

超标

样品

个数

/ 0 0 0 0 0 0 0 0 0 - - - - 0 0

超标

率
/ 0% 0% 0% 0% 0% 0% 0% 0% 0%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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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土壤监测结果评价

本调查地块土壤样品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多氯联苯

总量检测结果低于检出限，其他因子砷、汞、锑、镉、铜、铅、镍、硫化物及

石油烃（C10~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总铬、锌检出值均

低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表 A.1中住宅及公共

用地筛选值。总磷、氨氮、总氮及硫化物与对照点相较相差不大。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标准规定，风险评估的筛选值为开展场地污染风险评价的临

界值，即在确定了开发场地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下，土壤污染物监测最高浓度

低于或等于筛选值时，场地环境风险一般情况可以忽略，该场地不需进行土壤

环境详细调查即可直接用于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再开发利用。因此，本次调查认

为，本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表 A.1中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的要求，无需

进一步开展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或风险评估，可以直接用于后续的再开发利用。

7.2地下水检测结果与评价

7.2.1 对标分析

本地块地下水水质对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Ⅳ类标

准进行分析。地下水各样品中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砷、镉、铬（六价）、铅、汞、镍、锌、锑、铜、钠、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NH3-N、硫化物、亚硝酸盐（氮）、硝酸

盐（氮）、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氯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苯并（a）芘、

苯并[b]荧蒽、萘对照《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标准进

行分析；石油烃（C10～C40）、1,1-二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

烷、1,2,3-三氯丙烷、苯胺、2-氯酚、硝基苯、苯并[a]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

蒽、茚并[1,2,3-c,d]芘、䓛对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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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指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分析；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氯甲烷参照美国 EPA筛选值进行分析；总铬参照美国 EPA筛选值进行分析。

地块内各监测点及对照点地下水监测结果与筛选值比对分别见表 7.2.1～

表 7.2-2。
表 7.2-1 地块内各监测点地下水监测因子监测结果统计

项目监测结

果
pH

氨氮

mg/L

耗氧

量

mg/L

硝酸

盐氮

mg/L

亚硝

酸盐

氮

mg/L

锌

m
g/
L

石油烃

（C10-
C40），

mg/L

溶解

性总

固体

总硬

度

氯

化

物

mg/
L

钠

mg/
L

样品个数 3 3 3 3 3 3 3 3 3 3 3

样品检出率 100%
100
％

100
％

100
％

33％
33
％

100％
100
%

100
％

100
％

10
0
％

浓度范围

（mg/L）
6.4-7.
1

0.636
-1.35

0.99-
2.56

1.11-
1.46

0.09
8

0.
02

0.04-0.
05

127-
529

60-3
04

14-
18

3.0
4-8
.08

对标《地

下水质

量标准》

（GB/T
14848-
2017）
Ⅳ类标

准

标

准

值

5.5≤p
H≤6.5
8.5＜
pH≤9.
0

≤1.5
≤

10.0
≤30

≤

4.8

≤

5.
0

0.6
≤

2000
≤

650
≤35
0

≤4
00

最

大

占

标

值

/ 0.9 0.26 0.05 0.02
0.
00
7

0.083 0.27 0.47
0.0
5

0.0
2

超

标

样

品

0％ 0％ 0％ 0％ 0％
0
％

0％ 0％ 0％ 0％
0
％

超

标

率

％

0％ 0％ 0％ 0％ 0％
0
％

0％ 0％ 0％ 0％
0
％

表 7.2-2 对照点地下水监测因子监测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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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监测结果 pH
氨氮

mg/L

耗氧

量

mg/L

硝酸

盐氮

mg/
L

锌

mg/
L

石油烃

（C10-
C40），

mg/L

溶解

性总

固体

总

硬

度

氯化

物

mg/L

钠

mg/
L

样品个数 1 1 1 1 1 1 1 1 1 1

样品检出率 100%
100
％

100
％

100
％

33
％

100％ 100%
10
0
％

100
％

100
％

浓度范围

（mg/L）
7.1 1.39 1.43 1.41 0.02 0.02 121 60 19

5.2
1

对标《地下

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
7）Ⅳ类标准

标

准

值

5.5≤pH
≤6.5
8.5＜
pH≤9.0

≤

1.5
≤

10.0
≤

30
≤

5.0
0.6

≤

2000

≤

65
0

≤350
≤40
0

最

大

占

标

值

/ 0.93 0.14 0.05
0.00
4

0.03 0.06
0.
09

0.06
0.0
1

超

标

样

品

0％ 0％ 0％ 0％ 0％ 0％ 0％
0
％

0％ 0％

超

标

率

％

0％ 0％ 0％ 0％ 0％ 0％ 0％
0
％

0％ 0％

本次调查地块 1及地块 2内布设了 3个地下水采样点，调查区域外布设了 1

个土壤和地下水对照点 S8/W4点位（位于本地块东北侧 496m 闲置用地），取

样深度设置为监测井水面以下 0.5m（石油类取样深度为监测井水面下 0.5m 以

内），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含 1个平行样）。监测结果统计见表 7.2-4。根

据地下水监测结果，各样品中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砷、镉、铬（六价）、铅、汞、镍、锌、锑、铜、钠、挥发性酚类、多氯联苯、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NH3-N、硫化物、亚硝酸盐（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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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氮）、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氯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苯并（a）芘、

苯并[b]荧蒽、萘等浓度均能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Ⅳ类标准；石油烃、1,1-二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1,2,3-

三氯丙烷、苯胺、2-氯酚、硝基苯、苯并[a]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蒽、茚

并[1,2,3-c,d]芘、䓛浓度能到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

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氯甲烷浓度能达

到美国 EPA 筛选值；总铬能达到美国 EPA 筛选值。其中耗氧量、挥发酚、硝酸

盐氮、亚硝酸盐氮、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锌、钠、石油

烃均有不同程度检出，其余均未检出。

根据地下水检测结果，对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Ⅳ类标准分析如下：

1、pH

地块内地下水样品 pH值范围为 6.4-7.1，对照点地下水样品 pH值为 7.1，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Ⅳ类标准要求。

2、毒理学指标（重金属和无机物）

地块内各点位地下水及对照点六价铬、镍、汞、总铬、锑检测结果均低于

检出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Ⅳ类标准要求；石

油类检测结果低于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的第

一类用地筛选值；硝酸盐、锌检出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Ⅳ类标准要求。

3、毒理学指标（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

地块内各点位及上游对照点各点地下水的 VOC、SVOCs 检测结果均小于

检出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Ⅳ类标准、上海市建

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以及美国

EPA筛选值。

4、耗氧量、氨氮等化学指标

地块内外溶解性固体、总硬度、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硫化物、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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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硫酸盐、铜、锌、氨氮、耗氧量检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Ⅳ类标准要求。

综上，本地块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Ⅳ类标准、《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的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美国 EPA 筛选值》要求。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不开发，不

在地下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给径流区和保护区内，

根据《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无需启动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

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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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和建议

8.1结论

8.1.1 地块基本概况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位于城山路与大乔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地块总调

查面积为 13777.37m2。地块分为两个部分，地块 1调查面积为 11574.44m2，地

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566°，北纬 29.153985°。地块 1 北侧为地块 2，隔

地块 2为大桥路，隔路为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城山地块（根据《赤岸镇城山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备案稿）》（2021.8）及《关于赤岸镇城山地块

调查结果通知》（2021.9.17）得知，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经

采样检测后所有数据均达标，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符合居住用地要求，因此

城山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不大，不进行具体分析）、赤岸镇菜市场、

临时停车场、华川宿舍及综合楼，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地，东侧为华川北路，

隔路为赤岸派出所；地块 2 调查面积为 2202.93m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27215°，北纬 29.154128°。地块 2北侧为工业区，地块南侧为地块二级

成山地块，地块西侧为吴溪，隔溪为闲置待建建设用地，东侧为华川北路，隔

路为赤岸派出所。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地块 1在 2006年一直为小山坡和水坑；2010年地

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至今平整为道路，其余区域均为山坡及水坑；地块 2在 2006

年前一直为小山坡和土坑，2010年地块西侧建立玻璃厂进行简单玻璃打磨加工，

部分区域修建道路，玻璃加工厂于 2013年搬迁拆除，2013年地块东北侧搭建临

时钢棚房为临时菜市场，于 2020年拆除至今，其余区域依旧为山坡。根据义乌

市赤岸镇人民政府规划说明文件，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

住用地。

8.1.2 点位布设及检测因子情况

在调查区域内共布设 7 个土壤采样点，其中地块 1 四个土壤采样点（S4、

S5、S6、S7），1 个地下水点（S7），地块 2三个土壤采样点（S1、S2、S3），

2 个地下水点（S1、S3）；在地块 2 东北侧（上游）的闲置用地区域布设 1 个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对照点 S8-W4，地块 2东北侧闲置用地区域布设 1 个土壤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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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另参照赤岸镇政府西侧地块二个参照点，分别位于东南侧（下游）和西南

侧（下游）土壤表层样采样点为 S10-S11。在地块 2 内布设 2 个地下水采样点

W1、W2，地块 1内布设 1个地下水采样点W3；地块 2东北侧布设 1个土壤和

地下水对照点 S8/W4点位（位于本地块东北侧 496m闲置用地）。S5、S2 因位

于山坡中，受限于土层地质，最深深度为 2.0m，因此仅选取三个土壤样品进行

检测，S1、S3、S4、S6、S7、S8每个采样点实际采集 9个不同取样深度的土壤

样品，S9-S11每个采样点实际采集 1个表层样，共采集土壤样品 65个(包括土壤

质控平行样 3个)，根据地块历史污染风险情况、现场土壤颜色、气味等性状初

步判断，并结合现场 PID、XRF的快筛检测结果，共筛选出送检实验室土壤样

品 34个(包括土壤质控平行样 3个)。另外本地块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包括 4

个地下水基础样品及 1个地下水质控平行样）。土壤采样取表层 0-0.5m、初见

水位线附近、土层变层处或明显颜色异常或快筛数据异常的位置或含水层底板

（弱透水层）、下层土壤，各点位筛选出 4 个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钻探深度

为 6m。地下水采样取地下水取样深度为监测井水面下 0.5m以下（石油类取样

深度为监测井水面下 0.5m以内）。

土壤检测指标包括 pH、重金属及无机物（7 项）、VOC（27 项）、SVOCS

（11项）、石油烃 C10-C40、汞、锌、总铬、锑、多氯联苯、硫酸盐、硫化物、

氨氮、总氮、总磷。地下水检测指标包括 pH、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性

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

亚硝酸盐、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性酚类、石油烃 C10-C40、总铬、锑、锌、

多氯联苯、氨氮及土壤基础 45项因子。

8.1.3 土壤检测结果评价

本调查地块土壤样品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多氯联苯

（总量）检测结果低于检出限，其他因子砷、镉、总铬、铜、铅、汞、镍、锑、

硫酸盐、石油烃（C10~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总铬、锌

检出值均低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表 A.1中住

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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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标准规定，风险评估的筛选值为开展场地污染风险评价的临

界值，即在确定了开发场地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下，土壤污染物监测最高浓度

低于或等于筛选值时，场地环境风险一般情况可以忽略，该场地不需进行土壤

环境详细调查即可直接用于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再开发利用。因此，本次调查认

为，本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DB33/T 892-2013）表 A.1中住宅及公共用地筛选值的要求，无需

进一步开展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或风险评估，可以直接用于后续的再开发利用。

8.1.4 地下水检测结果评价

地下水各样品中 pH、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挥发性酚类、砷、镉、锌、铜、铅、汞、镍、锑、多氯联苯（总

量）、钠、钾、钙、镁、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二氯甲烷、1,2-二氯

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

苯并（a）芘、苯并[b]荧蒽、萘、总磷等浓度均能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Ⅳ类标准；石油烃、1,1-二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2,2-

四氯乙烷、1,2,3-三氯丙烷、苯胺、2-氯酚、硝基苯、苯并[a]蒽、苯并[K]荧蒽、

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䓛浓度能到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

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氯甲烷、总铬浓度能达到美国 EPA筛选值。

8.1.5 总结论

综上所述，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风

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用途要求，可用于

商住用地开发利用，本地块可结束初步调查，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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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议

由于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通常缺乏连续性，给场地污染判断带来一

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建议在后续开发中，关注场地的土壤及地下水状况，若发

现异常应及时上报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义乌分局，联系专业人员分析原因并进行

处理。

建议地块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加强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且不得采用地下水

作为饮用水源。在场地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地下水建议处理后排放，避免对

周边地表水产生污染。

8.3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结合项目成本、

场地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场地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以

下不确定性，现总结如下：

1、本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是根据有限数量的采样点所获得，尽可能客观的

反应场地污染物分布情况，但受采样点数量、采样点位置、采样深度等因素限

制，所获得的污染物空间分布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本结论是我公司在该场

地现场调查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布点采样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的合理推断

和科学解释。如地块在进行施工开发阶段，施工深度、范围等超出本报告范围，

发现此次调查中没有发现的污染物质及情况不应被视为现场中该类污染物及情

况完全不存在的保证，而是在项目工作内容局限的考量范围内所得出的调查结

果。

2、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调查范围、测试点和取样位置得出的，除此之外，

不能保证在现场的其它位置处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地下

条件和表层状况特征可能在各个测试点、取样位置或其它未测试点有所不同。

地下条件和污染状况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即会发生变化。尽管如此，

我们将尽可能选择能够代表地块特征的点位进行测试。

3、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场地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项目完

成后地块情况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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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地下状况评估特有的不确定性，存在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已改变的或不

可预计的地下状况。

虽然本次调查存在一定限制条件和不确定性，但总体分析来看，这些限制

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调查结论影响是可控的，不影响调查的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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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图

（详细附图附件见备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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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评估会签到单



义乌市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1

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技术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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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岸镇城山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技术审查会

专家组意见修改单

专家组意见 意见修改单

完善编制依据；完善人员访谈内容及信息汇

总，完善环保管理部门人员访谈内容，并明

确地块内是否存在外来固废堆存等可能存

在的污染情况；细化地块及周边历史变迁，

完善南侧城山地块场地调查相关内容衔接，

规范地质资料描述。

已对编制依据进行完善，已对人员访谈信息

进行汇总，已明确地块内不存在外来固废堆

存情况，已对地块周边及历史变迁进行完善，

已对南侧城山地块场地调查相关内容衔接及

地勘资料进行完善。

完善地块及周边生产企业原辅材料、产排污

等调查，补充调查资料来源说明，完善污染

因子识别及筛选。

已对地块及周边生产企业相关信息进行完

善，已补充资料来源说明，已对污染因子识

别筛选进行完善。

细化现场采样调整情况说明，补充部分点位

已采至基岩层的现场照片记录；核实地块内

各点位土层分布图，完善现场采样、建井

洗井、流转、保存、预处理、分析等过程记

录单及影像资料，进一步完善检测、质控报

告；完善不确定性分析，并按照评审表要求

完善相关文字、附图、附件。

已对现场采样调整情况进行说明，已对点位

已采至基岩层的现场照片进行补充，已对现

场采样、建井洗井、流转、保存、预处理、

分析等过程进行补充完善，已对检测、质控

报告进行完善，已对不确定性分析及相关附

图附件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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